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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務處組織 

   教務處共分五組，於各校區均設有教務處辦公室，就近提供師生服務，其組織圖及各組負責業務如



下： 

                        

 

                               

 

         

 新民教務辦公室 招生出版組 註冊組 課務組 民雄教務組 

教務長室 

 

一、註冊組     （  2717020~22） 

     本組負責學生學籍管理、成績管理、選課業務、學生缺曠課統計、期末扣考、畢業資格審查、離

校作業、在校生及校友各項證明文件核發。 

 

二、課務組    （  2717030~32） 

  本組負責大學部、研究所課程規劃、開課、排課、綜合教學大樓管理、教師鐘點核計、課程地圖

建置等業務。 

 

三、招生出版組 （ 2717040~42） 

辦理各項招生業務及全校出版品事項，包括：大學新生推薦甄選入學與考試分發入學、轉學生招生事

項、研究所新生推薦甄選入學與考試入學、僑生與外籍生申請入學、運動績優生招生、特種身分學生

（離島生、原住民生、身障生）招生、招生名額總量管制及系所增設事宜、招生博覽會與宣導、辦理

全校出版品有關事項。 

  

四、民雄教務組 （ 2263411 轉 1111~1113） 

主要業務為配合註冊組、課務組及招生組推動各項業務，以服務民雄校區師生。 

本組另負責辦理教師教學評量、師資培育學系公費生就學補助。 

 

五、新民校區教務辦公室（ 2732951） 

辦理管理學院學院學生註冊、課務相關事項。 

 

貳、修業須知 

一、了解學系畢業要求 

（一）查詢各學系必選修科目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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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畢業學分： 

本校大學部各學系畢業學分均為 128(外語系英語教學組、體育學系師資生、獸醫學系除外）。

研究所碩士班學生所修學分總數至少為 24 學分，畢業論文學分另計。研究所博士班學生至少

應修 18 學分，畢業論文學分另計。 

2.新生入學時，請先上網至各系網頁查閱 102 學年度必選修科目表，瞭解未來修業期間應修課

程、學分及有關規定（細節可洽各系辦公室）。或至學校「校務行政系統」中「各系所必選修

科目冊」查詢，網址如下： 

       https://web085004.adm.ncyu.edu.tw/webcourse/course_rpt.aspx 

（二）修業年限 

1.學士班 

學士班學生修業年限為四年(獸醫學系修業年限五年)，但如於修業年限內未修滿規定之科目與

學分者，得延長修業年限，以二年為限。領有身心障礙手冊之學生，其修業年限可延長最多

四年。學生因懷孕、生產或哺育幼兒需要，得延長修業年限至多四年。 

         2.碩士班： 

碩士班研究生修業年限一至四年，但在職進修研究生未能在規定修業期限修滿應修課程或未

完成學位論文者，得酌予延長修業期限一年。 

 3.博士班 

博士班研究生修業年限二至七年，逕行修讀博士學位研究生修業年限三至七年，但在職進修

研究生未能在規定修業期限修滿應修課程或未完成學位論文者，得酌予延長修業期限二年。 

（三）畢業門檻-「英語文能力」及「資訊能力」畢業門檻 

            1.學士班 

本校學則第五十四條規定：各學系學士班學生修業期滿，修滿應修之科目及學分，成績及格，

且各學期體育、操行成績、服務學習均及格，並通過「英語文能力」及「資訊能力」基本要

求者，准予畢業。 

     2.碩、博士班 

各研究所研究生在規定年限內修滿應修之科目與學分者，經學位考試及格，並通過「英語文

能力」及「資訊能力」基本要求者，由本校授予碩士學位或博士學位，發給碩士學位或博士

學位證書。 

 

二、善用選課諮詢資源-「導師密碼」選課輔導 

https://web085004.adm.ncyu.edu.tw/webcourse/course_rp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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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什麼要實施導師密碼選課輔導 

「導師輔導選課」是專為導師及學生設計的一個接觸機制，導師可以利用此機會給予學生專業

學習及生涯輔導；學生可以學習在選課前認真思考規劃自己的學習生涯，並有一個專業的諮詢

對象。 

（二）選課前應持「選課計畫書」與導師會談 

    選課計畫書請於「校務行政系統」列印後，自行填寫該學期準備要選修的課程名稱。 

   （三）何時該取得選課密碼 

預選前一週到加退選期間（本學期為 102 年 9 月 9 日~102 年 9 月 29 日） 

（四）未取得選課密碼可以選課嗎 

學生預選前應先與導師進行會談與諮詢後，取得導師所給之選課認證碼，再到選課系統輸入

密碼後始可進行選課。因為新生入學之第 1 學期，選課期間較短，因此暫不強制輸入選課密

碼後才選課，但第 2 學期開始則需先輸入密碼才可進行選課。  

（五）有關導師密碼 Q & A 請詳閱附錄一。 

 

三、三階段學習預警機制 

（一）實施目的：為加強學生對學習狀況之了解及提供教師、家長輔導之依據。 

（二）實施方式 

1.平時缺曠課情形：各班導師、各系主任及學生家長，得即時上網查詢學生缺 

曠課情形，俾便予以輔導。 

2.期初預警：每學期開學二週內，由教務處列印前一學期之學期成績總表交予 

導師及系主任，俾便了解學生學習情形，得以加強輔導。 

3.期中預警：授課教師於期中考後二週內需上網登錄學生期中各項考核成 

績，再由教務處依成績上傳狀況列印期中成績總表並分送導師及 

系主任瞭解與輔導，必要時由導師另行通知家長，俾利落實預警 

機制。 

4.期末預警：學生在校期間，已有一學期學業成績不及格學分數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數二分之

一者，列為所屬院系學習輔導當然對象，並應通知學生家長或監護人共同輔導。 

（三）曠課及扣考 

   學生因故不能到校上課，應依本校學務處訂定之請假規則規定辦理請假手續。有關學生缺曠課之處

理，本校依以下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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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條 學生請假經核准後而缺席者，為缺課；未經請假或請假未准而缺席者，為曠課。（曠課 1

節作缺課 3 節論，請特別留意!）。 

    第 23 條 學生一學期中曠課累計達四十五節課者，即勒令退學。 

  第 24 條 某一科目缺曠課累積缺課時數達該科目授課總節數三分之一者，不得參加該科目期末考

試，該科期末考試成績以零分計。                 

    第 32 條第一款 自上課之日始，其缺課時數達學期授課總時數三分之一者，應令休學。 

 

四、運用三圖平台，規劃個人學習路徑 

1.課程地圖架構，是各系所(學位學程)及通識教育中心根據教育目標訂定學生基本及核心能力指標

及發展方向，且與課程結合，各系所(學位學程)、學分學程並應找出與升學、或企業人才需求特

性之連結，將此結合在學生能力指標地圖中。 

2.課程地圖包含系所教育目標、學生核心能力、課程規劃及結構說明、升學就業管道類別及相關機

關、考取證照等說明。 

3.課程地圖是以課程規劃指引學生未來升學與就業的發展方向，是為讓學生了解系所、學程之課程

規劃與未來職涯選擇之關連，以便學生自我生涯規劃，釐清職涯選擇，進而改善學生的學習成就

與提升學習興趣，並聚焦學生學習歷程檔案(Learning Portfolio)。 

4.查詢各系所課程地圖，請從教務處網頁「全校課程地圖」或逕以下列網址進入  

http://www.ncyu.edu.tw/academic/ 

 

 

五、善用外系選修學分，培養第二專長 

面對日益競爭的知識經濟時代，培養第二專長至為重要。本校為了培養學生具備適應環境的

智識與能力，鼓勵學生跨領域學習，除了有輔系、雙主修制度外，更整合校內院系資源及特色，

已設立多元化的跨領域學程及微學程，提供學生培養第二專長，發揮潛能的學習管道，幫助學生

在未來生涯規劃上具備最佳競爭力。99 學年度起大學部各學系至少承認外系 15 學分，鼓勵同學善

用這 15 學分，有系統的修習各項學程，修畢規定科目學分後，畢業時除了領到畢業證書外，又可

以額外領到學分學程證明書，增進個人就業力。 

學分學程網站︰https://web085004.adm.ncyu.edu.tw/course/CouCross.aspx 

   （一）輔系、雙主修 

         1.每年 5 月公告各學系修讀雙主修、輔系之審查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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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每年 5 月中旬受理申請。但應屆畢業生及延畢生不得申請。 

3.修滿主學系規定最低畢業科目學分外，應修讀加修學系全部專業（門）必 

修科目學分始可取得雙主修畢業資格；修讀輔系規定之專業（門）必修科 

目學分至少 20 學分始可取得輔系畢業資格。 

         4.修畢輔系或雙主修學分且成績及格者，於學位證書上及歷年成績表均註明加修學系名稱。 

六、學業優良獎勵機制 

（一）書卷獎 

各學系各班前一學期學業總成績名列全班前 5％（無條件進位，不含延修生），  

且前一學期學業總成績平均八十分以上，並無不及格科目，並且操行成績在 80 分以上者，頒發書

卷獎以資鼓勵，發給獎狀及獎學金第一名三千元、第二名二千元、第三名一千元。 

（二）提前畢業  

       各學系修讀學士學位成績優異學生，合於下列規定者，得申請提前一學期或一 學年畢（結）業： 

1.修滿畢業應修科目及學分數。 

2.各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名次均在該系同班學生數前百分之五以內。 

3.各學期操行成績均在八十分以上。 

4.各學期體育、軍訓成績均在七十分以上。 

轉學本校二年級之轉學生，其成績優異符合前四項規定標準者，得申請提前畢業。轉學三年級

以上者（含提高編級至三年級以上者），因轉學及肄業期間短暫，不得辦理提前畢業。 

（三）學碩士一貫學程  

1.鼓勵本校大學部優秀學生繼續留在本校就讀碩士班，並期達到連續學習及縮短修業年限之目的。 

2.申請時間：大學部學生得於三年級（獸醫學系四年級）下學期結束後，於每年6月30日前，向各

系所碩士班提出申請修讀五年一貫學程。錄取名額、甄選標準及甄選程序由各系所自訂，並提

教務會議同意後生效。 

3.取得預研生資格：錄取之學生兼具學士學位候選人及碩士班預備研究生（簡稱預研生）資格。取

得預研生資格後，必須於四年級（獸醫學系五年級）取得學士學位，並於畢業年度參加本校碩

士班甄試入學或一般生入學考試，經錄取後始正式取得碩士班研究生資格。 

     4.抵免學分：大學期間所選修之研究所課程，至多可抵免四分之三碩士班研究生應修學分數（不含

論文學分，且不受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有關研究所抵免學分上限規定之限制），

但碩士班課程若已計入大學部畢業學分數內，不得再申請抵免碩士班學分數。 

（四）學、碩士逕讀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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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士班應屆畢業生(含申請提前畢業學生)及修業一年以上碩士班在學研究生，經原就讀或相關

系、所、學位學程副教授二人以上推薦為具有發展潛力，並同時具備下列條件之一者，得申請逕修

讀博士學位： 

 （一）修業期間學業成績總平均排名在該系、所、學位學程全班（組）人數前三分之一以內。各系、

所、學位學程得為更嚴格之規定。 

   （二）因其他特殊情形，經擬逕修之學系、所、學位學程評定為成績優異者。 

 

七、成績考核與退學規定 

（一）成績考核 

採百分計分法，以 100 分為滿分，修讀學士學位學生以 60 分為及格，研究生以 70 分為及格，

成績不及格者不給學分。 

（二）學業退學規定 

1.學士班：學期學業成績不及格科目之學分數，累計兩次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數二分之一者，應令

退學。 

各學系修讀學士學位之僑生、外國學生、海外回國升學之蒙藏生、 

派外人員子女、原住民族籍學生及符合教育部規定條件之大學運動 

績優學生，學期學業成績不及格科目之學分數，累計兩次達該學期 

修習學分總數三分之二者，應令退學。 

修讀學士學位學生學期修習科目在九學分以下者，得不受前二項規 

定之限制。 

2.碩、博士班研究生：學期學業成績不及格科目之學分數（論文學分不列入計算），累計兩次達該

學期修習學分總數二分之一者，或單一學期所修科目學期成績全部零分者應令

退學。 

八、學籍異動 

（一）休學： 

1.申請： 

  填寫休學申請表（需經家長書面同意） 經相關主管核章 提交或寄送教務處。  

  ＊注意事項： 

    （1）當學期入學新生須完成註冊取得學籍後方得辦理休學， 

（2）學校得 1 次核准 1 學期、1 學年或 2 學年。休學累計以 2 學年為原則，期滿因重病或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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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需要再申請休學者，學校得酌予延長休學 1 年。 

（3）學期中申請休學之最後期限：應在校行事曆所訂之期末考試開始前辦理完畢，但碩博士

班研究生若已修滿應修學分者，得在當學期結束前辦理完畢。 

2.休學退費標準： 

（1）學期開始上課前辦理休學者，全額退費 

（2）上課後未逾學期三分之一（行事曆所訂第 6 週結束前）辦理休學者，學、雜費退三分之二 

（3）上課後逾學期三分之一，未逾三分之二者（行事曆所訂第 12 週結束前），學雜費退三分之

一 

（4）上課後逾學期三分之二（行事曆所訂第 13 週開始）所繳各費均不退費。 

（二）退學： 

1.學生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予退學： 

    （1）入學或轉學資格經審核不合者。 

    （2）逾期未註冊或休學逾期未復學者。 

    （3）操行成績不及格者。 

    （4）學期學業成績不及格科目之學分數，累計兩次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數           二分之

一者。【領有身心障礙手冊學生不適用此項規定】 

 （5）修業期限屆滿，仍未修足所屬學系規定應修科目與學分者。 

  （6）自動申請退學者。 

    （7）違犯校規，依學生獎懲辦法規定退學者。 

    （8）其他依法令規定應予退學者。 

   2.學期中辦理退學離校者，其退費標準與休學者同。 

（三）復學： 

學生休學期滿應向教務處辦理復學手續，應入原肄業系〈所〉相銜接之年級或學期就讀。但學期

中途休學者，復學時應入原休學之年級或學期就讀。 

 

 

 

 

 

 



 11

 

 

 

 

 

 

 

 

 

 

附錄一  導師密碼選課輔導 Q & A 

Q1:為什麼要實施導師選課輔導制度？ 

A1:「導師輔導選課」是專為導師及學生設計的一個接觸機制，導師可以利用此機會給予學生專業學習及

生涯輔導；學生可以學習在選課前認真思考規劃自己的學習生涯，並有一個專業的諮詢對象。本校自

實施網路選課以來，僅極少數同學選課之前會先與導師面談，請導師輔導選課，而使導師制逐漸流於

形式。本校積極規劃具體方案，落實導師制的功能，並請學生務必在預選到加退選截止前，先與導師

見面，諮詢選課計劃。導師的輔導意見，對同學的選課，絕對有正面的幫助。 

 

Q2：導師密碼選課輔導現階段實施的對象為何？ 

A2：現階段以大學部及進修學士班學生為主，不含延畢生（研究生暫不實施）。 

 

Q3 誰是我的導師呢?  

A3：請進校務行政系統，點選”導師聯絡資料”查詢。 

 

Q4：會見導師時，需要帶什麼給導師看呢？  

A4:為使導師輔導選課時有充分的參考資訊，請至校務行政系統列印”選課計畫書”，並攜帶前往會見導

師。與導師晤談後，請導師於選課計畫書簽名，並記下自己的選課密碼（密碼有 6 碼，前兩碼為英

文字母，後四碼為阿拉伯數字），以防忘記。「選課計畫書」由學生自存，無須繳至教務處。 

 

Q5：如果中途更換導師，原有的導師密碼會改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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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不會，每位學生每學期只有一組導師密碼．即使更換老師，密碼也不會改變。 

 

Q6：導師出國，找不到導師怎麼辦？ 

A6 : 學生若因特殊原因，無法經由導師領取密碼時，可以持『選課計畫書』及個人『學期成績表』請代

理導師或系所主管輔導簽名後，向系所辦公取得導師密碼後，輸入「選課系統」中，選課手續才算

完成。 

Q7：何時要找導師？  

A7:  若您的導師未指定你何時與他晤談，我們建議您可以利用 office hour 找導師領取密碼。 

 

Q8：在何處輸入導師密碼？ 

A8：於「選課系統」登錄畫面中輸入。 

 

Q9：如果中途更換導師，原有的導師密碼會改變嗎 

A9：不會，每位學生每學期只有一組導師密碼．即使更換老師，密碼也不會改變。 

Q10：如果未輸入導師密碼會如何？  

A10：當學生上學期未完成導師密碼輸入，次一學期選課時，系統顯示「須先輸入本學期導師密碼後，

始可網路選課」【99 年 10 月 12 日 99 學年度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 

 

Q11：導師密碼忘記了，應該怎麼辦? 

A11：可以憑導師簽名的「選課計畫書」，找系所辦公室索取。 

 

※Q12：什麼時候要輸入密碼? 

A12：每學期預選前一週開始到次學期加退選期間，均可輸入選課密碼。 

以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新生選課為例，預選是 102 年 9 月 9 日~9 月 12 日，學生可於預選開始前一

週上網查詢課程後，即可攜帶「選課計畫書」，前往諮詢導師，並輸入選課密碼即可。新生入學

第 1 學期之選課時間較短，尚不強制輸入選課密碼，然第 2 學期起則需先取得導師密碼後，始得

進行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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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新生選課須知 

一、選課時程 

   （一）預選時間： 

102 年 9 月 9 日上午 9 時至 102 年 9 月 12 日下午 5 時（日夜開放）。 

   （二）選課方式及注意事項： 

 （1）校定通識教育必修課程由系統自動設定，例如：大學國文(I)、大學國 

文(III)應用文、大學英文（由語言中心分級後設定）、大一體育、服務學習、 

等。學生無須親自上網選課，也請勿任意退選，惟須再確認設定科目是否 

有遺漏。 

 （2）本系專業必修課程亦由系統自動設定。學生無須親自上網選課，也請勿任意退選，惟須再確

認設定科目是否有遺漏。 

 （3）學生應自行選課部分，包括：本系專業選修課程及通識領域課程【本校大 

學通識課程開在大一至大三，惟畢業之前修完 30 學分（12 學分為共同必 

修包括：大學國文 6 學分及大學英文 6 學分，18 學分為通識選修包含：歷 

史文化與藝術、社會探究、生命科學、物質科學、公民意識與法治等五大 

領域，同學在大三前應修畢 18 學分，且五大領域至少各必選一門「核心 
      課程」，102 學年度之通識教育核心與多元課程請參閱 
      http://www.ncyu.edu.tw/gec/gradation.aspx?site_content_sn=34991) 

，如有疑義請電洽 05-2717181 通識教育中心林小姐】。 

     （4）申請課程抵免者，請在確認抵免核准後，於 102 年 9 月 29 日加退選截止前自行退選抵免課

程，退選後請再次上網確認該科目是否退選成功。 

    （5）預選階段科目登記人數超過限選人數（一般設定為 50 人）時，則以亂數篩 

選決定選上名單。亂數篩選結果與登記之先後順序無關，同學無須搶在第 

一時間登記，只要在選課期限內完成選課登記即可。本階段選課將於 102 

年 9 月 13 日下午 5 時後公布篩選結果，請自行上網查看，選上之課程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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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學後前往上課。 

       （6）網路加退選：訂於 102 年 9 月 16 日上午 9 時至 9 月 29 日下午 5 時。 

本階段加退選分二階段進行： 

           第一階段加退選(登記篩選階段)： 

102 年 9 月 16 日上午 9 時至 102 年 9 月 17 日下午 5 時。 

 注意:1. 若科目登記人數超過限選人數，仍以亂數篩選決定選課名單。 

 2. 本階段不受理人工加簽作業。 

3.欲退選課程時，請於系統開放期間自行於網路上退選。 

4.102 年 9 月 18 日下午 5 時後公布篩選結果。 

 第二階段加退選(即時選課階段)： 

102 年 9 月 23 日上午 9 時至 102 年 9 月 29 日下午 5 時。 

注意:1.本階段欲加選課程有缺額時，同學可即選即上。 

           2.該課程額滿時若有加簽需求，請同學自行至E化校園→校務行  

政系統上網下載加簽單，並依序經授課教師、系所主管及相關單位核章後，再送

至教務單位登錄。（蘭潭校區請送至註冊組；民雄校區請送至民雄教務組；新民校

區請送至新民校區聯合辦公室）。 

       3.通識領域課程額滿後即不受理加簽申請。（除畢業班、轉學生等 

特殊情形經申請核可後，准予加簽） 

（7）學生務必上網確認選課資料之正確性，含修課班別、修習科目、學分數等。於 102 年 9 月

29 日第二階段加退選結束後，至 102 年 10 月 11 日前請上網至選課系統確認選課資料，務

必詳細核對各科目資料並勾選後送出。未依限上網確認選課資料者，選課資料依系統資料

為準。 

（8）上課時間及各項課程資料如有變動皆以網路公告之最新資訊為準。 

（9）選課一律以網路選課為準，未依選課程序辦理而逕行修課者，該科成績 

不予承認。 

（三）網路選課路徑： 

   （1）至嘉大首頁（http://www.ncyu.edu.tw/）。 

   （2）點選左下角 E 化校園 

(http://ecampus.ncyu.edu.tw/) 進入本校校務行政系統。 

     （3）帳號請輸入學號、密碼預設值為身分證後四碼，之後請更改密碼，下次進入時請

https://web085003.adm.ncyu.edu.tw/
https://web085003.adm.ncyu.edu.tw/
http://ecampus.ncyu.edu.tw/


以新密碼進入，以保障個人權益）。 

     （4）請參考新生選課簡易流程。 

（四）選課相關規定（詳附錄） 

  1.新生選課簡易流程 

  2.體育課預選及加退選須知 

  3.通識教育修課規定及選課須知 

二、選課簡易流程 

圖一 

新生選課簡易流程 
依入學年度查詢校系訂必修科目、畢業學分及相關規定

 (一)預選前  
（網頁：嘉大首頁／E 化校園／全校課程查詢／必選修科目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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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網查詢本學期開課資料與開課規定 

（網頁：嘉大首頁／E 化校園／全校課程查詢/依分項功能查詢）  
       
 
 
 
 H專業（必、選修）及通識教育選項課程登記 

 

（網頁：嘉大首頁／E 化校園／校務行政系統）  
 

1.「必修」科目，系統已預設，無須再選。 

(二)預選 2.通識領域課程，預選階段可登記多門，但電腦系統會篩選到剩二門。

 
 
 
 

1.查詢課表（課程、老師、時間是否異動）及各系選課規定有

無更改。 
(三)加退選 

 2.登記加選或退選科目。 

 
 
 
 

3.即時選課。 

4.加退選後，有衝堂者，應先自行刪除不欲修習之課程。 

） 

選課結束後，請上網確認「選課資料」，確認無誤後於系統勾

選送出。 



 (四)選課 

確認 

 
  

※詳細資料可參考學校網頁／教務處／選課／預選暨加退選須知 

  

 圖一：登入嘉大首頁並點選左側 E 化校園進入本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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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點選校務行政系統 

E 化校園 

1.嘉大首頁→ 

2.全校課程查詢→依

功能分項查詢 

  
  
  

 
 
 
 
 
 
 

http://140.130.171.113/academic/gradation.aspx?site_content_sn=12294
http://140.130.171.113/academic/gradation.aspx?site_content_sn=12294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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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請點選

網路選

課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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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2.登記完成可

點此查詢(含

確定選上之課

程) 

 4.不擬修習

之課程，請

由此進入，

直接退選課

程. 

 
1.登記選課：

請點一般選課

進入 

 
 
 
 
 
 

圖五： 

專業及通識課

程登記：  
課程類別區分

為兩大類， 
其一為「一般

專業課程」（多

選多課程），可

以登記 N 門課程，且經過亂數篩選，可以選上最 多 N 門課程，此類課程大多為系上的專業課程。 
另一為「通識教育課程」（多選一課程），可以登記 N 門課程，且經過亂數篩選，可以選上最多一門課程，

此類課程大多為共選課程（如：通識課程……），以下就針對這兩類進行說明： 
＊通識領域課程可依開課時段各選上一門課。 
 
 

各系之專業必修或選

修課程，請由此進入登

記(必修科目已由系統

設定，不須自己選課，

但請至選課結果查詢

處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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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識教育課程(含通識

領域課程登記選課請

由此進入：大一上通識

領域課程依所排定之

時段，須選二門課) 

大一上國文、英文及體

育已由系統設定，不須

自己選課，但請至選課

結果查詢處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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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領域課程可填志

願，且須亂數篩選以決

定選上之課程 
 
 
 
 
 
 

志願填妥後請點此

處，以送出所登記之

課程(俟亂數篩選後

才可確認是否選上

 

某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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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請由圖

四之頁面進入

選課結果查詢 

 
 
 
 



圖七：退選 

 

退選請按此進

入 

 
 
 
 
 
 
 
 
 
 
 
 
 
 
 
 
 
 

 

 

勾選欲退選之課程

並送出選擇後即退

選完成，請再至選課

結果查詢處查詢以

確認退選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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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網確認選課資料 

 



 

請點選選

課確認作

業 

 
 
 
 
 
 
 

三、體育課預選及加退選須知- 
 

★ ★所有必修零學分體育課程不得跨校區修課（未依規定修課者，停止該學期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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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修課權），例外:獸醫學系因遷移至新民校區可跨至管理學院修課。 

 

一、大學部 

＊一年級隨班上課。 

＊二年級各系需依公告時段修課，曾修過之項目不得再重複，且各項目額滿後不得再 

加選（未依規定修課者，若經查證屬實，停止該學期體育修課權）。 

(1)蘭潭校區大二 A組（星期一第三、四節）上課之系別：生命科學院等系。 

(2)蘭潭校區大二 B組（星期五第一、二節）上課之系別：理工學院等系。 

(3)蘭潭校區大二 C組（星期五第三、四節）上課之系別：農學院等系。 

(4)新民校區大二（星期二第五、六節及星期四第五、六節）上課之系別：管理學 

院等系及獸醫學系。 

(5)大二 A組（星期一第五、六節）：人文藝術學院等六班。 

  (6)大二 B組（星期一第七、八節）：師範學院等五班。 

 

＊特殊原因須上體育特別班（體重及傷害）之同學，請依規定期間辦理，如有疑問請 

洽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05-2263411 轉 3025 洪偉欽老師；蘭潭、新民校區請洽體育 

室蘇耿賦老師  05-2717271。 

 

  

 

 

 

 

 

 

 

 

 

 

 

 

 

 

四、通識教育修課規定及選課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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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國立嘉義大學通識教育修課規定第五條，本校九十九學年度以後入學大學部學生應修畢全校通識課

程三十學分始得畢業。其中必修類課程為十二學分，包括國文領域六學分（其中應包括應用文至少二學

分）、英文六學分以

及選修課程十八學

分。 

 

依據國立嘉義大學通識教育修課規定第十條，九十九學年度以後入學大學部學生在通識選修課程中，須

在歷史文化與藝術、社會探究、物質科學、生命科學、公民意識與法治領域中至少各必選一門「核心課

程」。惟與各領域性質相近學院(歷史文化與藝術－人文藝術學院；社會探究－師範學院、管理學院；

生命科學－生命科學院、農學院；物質科學－理工學院；公民意識與法治－師範學院)可自主規範是否承

認該院各系學生選修領域性質相近(如上述)之領域核心或應用課程。 

通識課程三十學分之分配法則:  

1. 通識必修課程 12 學分： 
(1)   國文 6 學分（其中應包括應用文至少二學分） 
(2)   英文 6 學分 

2. 領域通識選修課程 18 學分： 
(1)  領域通識選修課程分為「核心課程」與「多元課程」，選課時須在歷史文化與藝術、社會探究、

物質科學、生命科學、公民意識與法治等五大領域中，至少各選修一門「核心課程」。其餘學

分可於「多元課程」中選修。 (102 學年度之通識教育核心與多元課程表請參閱

http://www.ncyu.edu.tw/gec/gradation.aspx?site_content_sn=34991) 
 
(2)  不承認課程：由各院自主規範是否承認該院各系學生選修通識領域性質相近之課程，自 100 學

年度起之入學學生，以入學年度公告為認定標準。(102 學年度之各院、系不承認課程一覽表請

參閱http://www.ncyu.edu.tw/gec/gradation.aspx?site_content_sn=34989) 
 
 
 
 
 
 
 
 
 
 
 

3.建議應修通識學分數配置表： 
 

      年級 
 學期 

大一 大二 大三 

http://www.ncyu.edu.tw/gec/gradation.aspx?site_content_sn=34989


4. 各領域通識名稱

與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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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期 2 門 1 門 1 門 

下學期 2 門 2 門 1 門 

合計 8 學分 6 學分 4 學分 

備註: 
1.建議於大一及大二修畢核心課程。  
2.課程額滿加簽以畢業班、轉學生等特殊情形為優先，經申請核可後，始可修 
課，一學期最多兩門。(惟大一上下學期及大二下學期加開第二時段通識選修，其 
加簽後不可超過三門。) 
 

 

 
5. 通識講座： 
(1)「通識講座」修課學生成績及格者，於畢業前由通識中心認定本課程歸屬為本校通 
   識課程五大領域(歷史文化與藝術、社會探究、物質科學、生命科學、公民意識與 
   法治)之核心課程學分。 
(2) 通識講座已修過之同學，請勿重複修課。 

 
6. 備註： 
(1)本校大學部學生(含進修部)語文

能力通過規定檢測標準者，可免修該

語文之必修科 
  目，改選修其他科目。認定免修由

語言中心依個案處理。 
(2)本校大學部通識選修類科目每科

開課之最低人數門檻，訂為十人，進

修學士班訂為 
  二十人。 
(3)本校大學部通識教育選修科目之

開課時段將予固定。原則上各校區通識教育選修科 

領域名稱 簡稱 

1.藝術與人文 核心課程：簡稱(文-核) 
多元課程：簡稱(文) 

2.生命科學 核心課程：簡稱(生-核) 
多元課程：簡稱(生) 

3.社會科學 核心課程：簡稱(社-核) 
多元課程：簡稱(社) 

4.物質科學   核心課程：簡稱(物-核) 
多元課程：簡稱(物)   

5.公民意識與法治   核心課程：簡稱(法-核) 
多元課程：簡稱(法) 

  目之開課時段，一至三年級各空出一個時段，另大一上下學期及大二下學期加開第 
  二時段（請參閱「通識教育課程共同選修時段」）。 
(4)本校大學部各年級學生在各學期修讀通識選修科目，至多為一門（含網路課程）， 
  大一上下學期及大二下學期加開第二時段通識選修，方可選二門課程。低年級可上 
  修選課，惟仍以開在本年級之同學優先選課，如有剩餘名額方由低年級同學遞補（以 
  人工加簽）。 
(5)本校通識選修課程由授課教師自行依教室容量及學生學習成效決定是否准許學生 
  加簽，課程額滿加簽以畢業班、轉學生等特殊情形為優先。亦可跨部（大學部與進 
  修部）加簽選課。特殊情形經加簽後，每學期選修通識課程不可超過二門，惟大一 
  上下學期及大二下學期加開第二時段通識選修，其加簽後不可超過三門。 
(6)本校大學部通識課程開在大一至大三，惟畢業之前修完三十學分即可；進修學士班 

http://www.ncyu.edu.tw/gec/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5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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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領域課程開在一至二年級，每個領域至少修滿六學分，至多十學分，於畢業之前 
  修完二十八學分。 
(7)囿限於各校區大教室數量不足，99 學年度第 1 學期通識選修課程統一提高每班最高 
  選修人數為 60 人為原則，超過 60 人之額滿加簽，開放予特殊原因（如畢業班、轉 
  學生等）學生進行選修，餘大一至大三學生已安排足量通識課程供選修，不再開放 
  額滿加簽申請，俟本校可供教學之大教室數量提高後，再予以逐步放寬選修人數上 
  限。 

 
 
 
 

 

 

 

 

 

 

 

 

 

 

 

 

 102 學年度第 1學期通識網路課程選課注意事項 

本學期開設網路課程均為非同步性質，選修網路課程的同學可自行安排上課時間、地點及進度。課程開

課科目名稱如下： 

課程名稱 授課老師 開課學院 類別 

人權與法律(法核) 陳佳慧 通識教育中心 通識課程 

生活與園藝(生) 沈榮壽 農學院(園藝系) 通識課程 

書藝與生活(文) 陳政見 師範學院(特教系) 通識課程 

網際網路導論(物) 李龍盛 理工學院(資工系) 通識課程 

科學與生活(物核) 王皓立 理工學院(資工系) 通識課程 

前瞻資訊科技(物核) 葉瑞峰 理工學院(資工系) 通識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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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力資源管理(社) 池進通 通識教育中心 通識課程 

管理學概論(社核) 池進通 通識教育中心 通識課程 

 

1. 網路課程的特色簡介如下： 

（1） 原則上網路課程進度均為十八週，其中三週面授（包括期中考及期末考）。 

（2） 對網路選課有興趣的同學，請由本校首頁進入→e化校園 →校務行政系統，到網

址http://elearning.ncyu.edu.tw 參觀。帳號及密碼請用guest進入。 

2. 通識網路課程每學期至多選修一門。教育學程課程，限通過教育學程甄選學生選修。 

3. 各科面授時間如下：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上課節次 面授校區 

人權與法律(法核) 陳佳慧 星期二 (A、B 節) 蘭潭 

生活與園藝(生) 沈榮壽 星期二 (3、4 節) 蘭潭 

書藝與生活(文) 陳政見 星期二 (A、B 節) 民雄 

網際網路導論(物) 李龍盛 星期三 (7、8 節) 

( 6 節)

新民 

科學與生活(物核) 王皓立 星期一 (7、8 節) 新民 

前瞻資訊科技(物核) 葉瑞峰 星期五 (5、6 節) 蘭潭 

人力資源管理(社) 池進通 星期四 (A、B 節) 蘭潭、民雄同步 

管理學概論(社核) 池進通 星期三 (A、B 節) 蘭潭、民雄同步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通識教育課程共同選修時段 

學院 / 年級 本學期時段 備註 

生命科學院   

一年級 星期（一）第（7.8）節  

一年級 星期（五）第（3.4）節 第二時段 

二年級 星期（一）第（5.6）節  

三年級 星期（四）第（3.4）節  

農學院   

一年級 星期（一）第（7.8）節  

一年級 星期（五）第（5.6）節 第二時段 

http://www.elearning.ncy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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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年級 星期（一）第（5.6）節  

三年級 星期（四）第（3.4）節  

理工學院   

一年級 星期（一）第（7.8）節  

一年級 星期（五）第（3.4）節 第二時段 

二年級 星期（二）第（5.6）節  

三年級 星期（三）第（3.4）節  

管理學院   

一年級 星期（一）第（7.8）節  

一年級 星期（四）第（5.6）節 第二時段 

二年級 星期（三）第（7.8）節  

三年級 星期（四）第（7.8）節  

人文藝術學院。師範學院   

一年級 星期（一）第（7.8）節  

一年級 星期（二）第（5.6）節 第二時段 

二年級 星期（四）第（7.8）節  

三年級 星期（二）第（3.4）節  

 
 
 

附錄三  各節上課時間 

（一）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正式上課日期為 102 年 9 月 16 日（星期一），每學期上課均為 18 週。 

（二）各節上課時間表如下： 

節次 1 2 3 4 F 5 6 7 8 9 A B C D 

開始 08:10 09:10 10:10 11:10 12:10 13:20 14:20 15:20 16:20 17:20 18:30 19:20 20:10 21:00

結束 09:00 10:00 11:00 12:00 13:00 14:10 15:10 16:10 17:10 18:10 19:15 20:05 20:55 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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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智慧財產權宣導 

一、為尊重智慧財產權，本校配合教育部保護智慧財產權行動方案，積極宣導各項相關法令與措施，請

各位同學應配合落實，以免因侵權、違法受罰，而得不償失。請勿非法影印上課所需書籍資料及非

法下載網路各項影音軟體等等……，以確保自身權益。 

二、本校電算中心網頁建置有智慧財產權專區，提供相關訊息及需知，請同學上網詳閱（網

址http://www.ncyu.edu.tw/cc/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1784），提醒自己注意各項規定，相關資訊

如下：

1. 教育部「尊重網路智財權」專區  

2. 教育部教師網路素養與認知網  

3. 教育部校園自由軟體應用諮詢中心  

4. 教育部創用CC資訊網  

5.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6. 「原PO是我，創意在我」網路著作權宣導網站  

7. 校園著作權  

8. 「校園著作權百寶箱」  

9. 「智慧財產權小題庫」  

10. 教師授課著作權錦囊  

11. 著作權教育宣導－著作權這一家  

12. 智慧財產局「校園二手教科書網」  

http://www.ncyu.edu.tw/cc/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1784
http://www.edu.tw/moecc/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5257
http://eteacher.edu.tw/
http://ossacc.moe.edu.tw/
http://isp.moe.edu.tw/ccedu/
http://www.tipo.gov.tw/ch/index.aspx
http://marketing.geo.com.tw/copyright2011/
http://www.tipo.gov.tw/ch/AllInOne_Show.aspx?path=3404&guid=ff3a7a31-3edb-481a-9a55-3fad38e1eb5e&lang=zh-tw
http://www.tipo.gov.tw/ch/AllInOne_Show.aspx?path=2251&guid=9889c2f1-e699-4941-bde0-f898190cee56&lang=zh-tw
http://www.tipo.gov.tw/ch/AllInOne_Show.aspx?path=2275&guid=8ba2def9-8455-4083-a1d5-d1bb5552f271&lang=zh-tw
http://www.tipo.gov.tw/ch/AllInOne_Show.aspx?path=2279&guid=66997e1e-a468-4640-ab5b-7332e1132692&lang=zh-tw
http://www.tipo.gov.tw/ch/ArtHtml_Show.aspx?ID=a4cdd214-8c64-474b-ad19-9e6f338d64c8&path=2674
http://2handbook.nasm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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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智慧局保護智慧財產權服務宣導團  

14. 著作權FAQ  

15. 著作權合理使用  

16. 本校推動智慧財產權相關資訊 

諮詢及檢舉信箱： 

1. 網路相關法律諮詢信箱  

2. 校園使用非法軟體檢舉信箱 

 

 

 

 

 

 

 

 

 

 

 

 

 

 

 

 

 

 

 

 

 

附錄五   
國立嘉義大學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日間部學雜費收費標準表 

    
生命科學

院 
農學院 理工學院管理學院

人文藝術

學院 
師範學院 備註 

研究
學雜費 
基  數 11000 10600 11000 9800 9800 9400 不調整 

http://tipo.nasme.org.tw/
http://www.tipo.gov.tw/ch/NodeTree.aspx?path=2992
http://www.tipo.gov.tw/ch/AllInOne_Show.aspx?path=3397&guid=e3d7f671-6e76-4338-b0de-ab4ee7efed28&lang=zh-tw
http://www.ncyu.edu.tw/secretary/gradation.aspx?site_content_sn=17624
mailto:abuse@mail.ncy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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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學分費 1350/學分 不調整 

大學部 

學費 14830 14830 14830 14700 14700 14700 不調整 

雜費 9290 9290 9490 6410 6090 6090 不調整 

合計 24120 24120 24320 21110 20790 20790   

大學部 學分費  1300/學分 不調整 

電腦及

網路使

用費  
  每學期 350/人 不調整 

備 註： 

1. 音樂學系(所)、視覺藝術研究學系(所)及特殊教育學系所比照理工學院收費標準。  
2. 公共政策研究所比照人文藝術學院收費標準。 
3. 依本校 97.6.17 校務會議通過，管理學院行銷與運籌研究所學雜費收費標準仍比照理工學院收費。 
4. 大學部學生收取學費及雜費。  
5. 延修生修九學分以下者（含九學分），僅繳學分費；修十學分以上者，則繳全額學雜費。  
6. 研究生每學期需繳學雜費基數（至其畢業止）及研究生學分費（按每學期所修學分計列，開學一個月

後繳交），如僅修畢業論文者，仍需繳交學雜費基數，但不繳學分費。已完成學位考試，因教育實習

未能畢業者，得不繳學雜費基數，但仍應完成註冊手續並繳交教育實習輔導費。  
7. 音樂學系(所)學生每學期需繳交音樂個別指導費 11,180 元，琴房使用費 800 元。若選讀副修者另繳交

音樂個別指導費(副修)5,590 元。音樂輔系學生比照辦理。 
8. 平安保險費為 218 元（實際收費金額依當學期公告為準）。 

 
 
 
 
 
 
 
 

 


